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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4/2021_2022__E6_95_99_E

8_82_B2_E9_83_A8_E5_c80_304450.htm 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

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招生工作机构的通知(教办〔2007〕6号)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招生委员会办公室，

计划单列市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为理顺高中

阶段教育学校招生管理体制，加强统筹管理，积极推进高中

阶段教育学校招生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招生秩序，创造公

平、公正、公开的招生环境。现就建立健全高中阶段教育学

校招生机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建立健全高中阶段教育

学校招生机构。各地要加强由教育行政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任

组长，由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发展规划和招生

等部门共同参与的省（区、市）、市（地）两级高中阶段教

育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从实际出发，在现有工作的基础

上，尽快建立健全省（区、市）、市（地）、县（市、区）

三级统筹管理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办公室（简称中招

办），在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招生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统筹高

中阶段教育学校招生工作。 二、明确中招办的具体工作职责

。根据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工作的总体要求，执行教育部和省级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制定

的招生政策和措施；开展招生咨询和招生宣传工作；统筹规

范招生秩序；统筹向考生和社会公布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招生

计划和招生信息，统筹组织报名；对应届初中毕业生实行一

考多分流，统筹协调高中阶段普通高中、普通中专、成人中

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民办学校等招生录取工作；建立



初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招生信息系统，实现计算机网上录取；

制订规章制度，提供公平、公正、有序的招生环境和优质服

务，维护招生学校和考生的合法权益。 省级中招办负责执行

教育部下达的中等职业教育跨省招生来源计划，组织省属中

等职业学校、跨省或跨地区以及东西部地区中等职业学校联

合招生合作办学的招生录取工作。跨省、跨地区招收的学生

毕业当年不得参加跨省招生的中等职业学校所在地组织的高

等教育升学考试。 市（地）、县（市、区）中招办在省级中

招办的统筹协调下，统筹协调所在地高中阶段教育学校的招

生录取工作。对各类学校新生报到后出现的缺额，应及时组

织补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